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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5年，台灣老年人口比率預估將達20.5%，正式邁入聯合國所定義的

「超高齡社會」(super aged society)，如何維護高齡生活的品質與尊嚴，已

是政府刻不容緩的挑戰。當前推行的長期照顧政策2.0，要有效輸送到受照

顧者與照顧者身上，勢必依賴私部門或非營利組織協助，基此，政府部門

與參與組織間的公私協力關係，成為長期照顧服務輸送有效輸送的重要關

鍵，亦是本論文研究的重點。 

本論文綜合學者對於社會福利服務輸送以及公私協力的研究，長期照

顧服務輸送的指標，可包括：可近性、整合性、連貫性、課責性四個構面

進行評估，作為依變數；影響公私協力有效運作的因素有：制度設計、尊

重、溝通、承諾、能力、信任六個構面，依此六個構面的特性，整理出四

個變項，包括制度設計、互動關係(尊重與溝通)、專業能力(承諾與能力)、

評鑑制度(信任)作為自變數。依前述研究架構，以台中市為個案，研究長期

照顧政策服務輸送的公私協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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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的「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20 至 2070 年）」報告

指出，1我國已於 1993 年成為高齡化社會(aging society)，2018 年轉為高齡

社會(aged society)，推估將於 2025 年邁入超高齡社會(super aged society)。

人口老化所帶來的種種問題與需求，凸顯老人健康與社會照顧的重要性，

如何讓邁入高齡社會的高齡者生活具有意義，除支持家庭照顧機制、老人

經濟安全、友善高齡者居住與交通運輸的環境，及終身學習等新興議題外，

亦可能影響就業人口組合，對整體社會生產力產生衝擊（衛生福利部社會

及家庭署，2015：1）。 

    為因應超高齡社會的來臨，長期照顧政策的推行已刻不容緩，行政院

於 2000 年成立「跨部會長期照護專案小組」核定「建構長期照護體系先導

計畫 (2000-2003)」。負責研究並提出「長期照護體系」建構藍圖之規畫，

並選定嘉義市和台北縣三鶯地區進行所有計劃之社區實驗測試，以求其計

畫之切實可行。該計畫以「在地老化」（aging in place）為我國長期照顧體

系之總目標（吳淑瓊，2005：7）。2007 年行政院核定「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稱「長照 1.0」），作為大溫暖社會福利套案之旗艦計畫。2016 年政黨輪替

後，行政院於 9 月 29 日通過「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2017 年-2026 年)」2（稱

「長照 2.0」），以「在地老化」為目標建構更符合老人需求及身心障礙者的

長期照顧體系。 

    台中市的老年人口比例，從 2010 年的 8.69％，增至 2020 年 2 月底的

13.08%（台中市政府主計處，2020：1），已接近高齡社會的標準，顯現台

中市人口老化日趨嚴重，也意味著長期照顧成為台中市重要的施政議題。

此外，台中縣市合併後，幅員遼闊、城鄉差距大，長期照顧服務更顯其困

難性，台中市如何整合政府資源以及民間力量投入長期照顧，是本論文關

注的重點。 

    其次，以長期照顧資源較豐沛的都會區來看，在六都中，2018 年台中

                                                        
1
 參見國家發展委員會網站 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695E69E28C6AC7F3 （搜尋日期：

2020 年 8 月 20 日）。 
2
參見中華民國行政院網站，推動長照十年計畫 (2016 年 9 月 29 日 )，請參見行政院網站網址 : 

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aspx?n=4E506D8D07B5A38D&s=98339FE8A4871680(搜尋日期:2017年8
月 25 日)。 

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695E69E28C6AC7F3
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aspx?n=4E506D8D07B5A38D&s=98339FE8A4871680(搜尋日期: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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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長期照顧服務涵蓋率為 33.51%，僅次於台南市的 35.3%，高於台北市

的涵蓋率 22.11%，而且在交通接送、喘息服務等多個領域的表現均為六都

第一（黃欣柏，2018）。台中市政府衛生局在其 2018 年的施政績效報告中，

指出台中市該年度的長照服務涵蓋率為 41.4%
3（台中市政府衛生局，2018：

2-3），而 2017年度的長照服務涵蓋率僅為 27.1%（台中市政府衛生局，2017：

16-2），可見其進步情形。至 2020 年 2 月，使用長照服務人數為全國最多的

31,846 人（台中市政府衛生局，2020：14）。台中市以其高長期照顧服務涵

蓋率，展現其執行長照政策的績效。但是，高涵蓋率是否代表能有效的達

成長期照顧服務輸送？其服務輸送之整合性、可近性、連貫性、課責性如

何？是本文第二個研究動機。 

    再者，台中市在 2018 年在衛生局成立長期照護科，整合衛政與社政體

系，積極推動簡化長照機構設立流程、長照服務契約整合化、簡化服務費

用核銷作業（台中市衛生局，2020）。但是，長期照顧服務是否有到位，

就可能不只是單憑簡化行政流程就能夠去達成的目標。這些行政上的作為，

能不能確保服務上的一定品質？當面臨到問題時，公部門是否能和私部門

等相關單位一起協力來解決？本文主要關切如何整合公私部門以提高長照

服務品質？從公私協力的理論檢視，包括制度設計、尊重、溝通、承諾、

能力、信任等構面。 

    基於上述這三點，對台中市的長照成效充滿了興趣與疑問，如何整合

提高長照服務品質，是本文所關注的。如何提高長照服務品質涉及到公私

部門多方的共同參與者，參與者之間如何能夠泯除歧見有共同的願景，對

長照有共同的共識，有共同的做法，這是本文要討論的重點。 

  

                                                        
3長照服務涵蓋率有落差，主要應該在於推估長照需求人數的公式不同以及在何種情形下即屬於實際接受

長照服務的認定不同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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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與重點 

    在少子化的趨勢及醫療水準的提高，台灣平均壽命不斷延長，老年人

口快速增加，已從「高齡化社會」進入「高齡社會」，並且快速的邁向「超

高齡社會」。老人所帶來的照顧問題，便成為個人、家庭與社會的沈重負

擔。政府更需要推出各項政策以及制定或修改法令，以茲因應。本論文主

要目的在從社會福利輸送以及公私協力的觀點，以台中市為案例，就政府

提出的在地老化長期照顧體系，瞭解民間參與機構與政府之間，如何進行

長期照顧服務輸送之間協力過程，從而讓兩者的互動過程更理想，提高服

務品質，進一步瞭解長期照顧服務如何輸送到受服務者身上，讓照顧者有

喘息的空間，有效降低人口老化所帶來的社會問題；並且就所分析的資料，

嘗試提出對政府施行長期照顧政策及民間參與機構的一些建議。 

    本論文係以台中市為例，除了分析長期照顧政策的發展與內涵外，並

探討長期照顧服務輸送的影響因素以及參與組織與政府間公私協力之構面。

主要研究問題有兩個重點： 

  一、台中市政府與民間參與機關之間的公私協力關係如何影響長期照顧

服務輸送？包括以下細目問題： 

    1.政府的制度設計如何影響民間參與機構承辦長期照顧服務輸送？ 

    2.民間參與機構與台中市政府主管機關間的互動關係為何？ 

    3.民間參與機構之專業能力，如何影響民間參與機構承辦長期照顧服務

輸送？ 

    4.民間參與機構與台中市政府間之評鑑制度，如何影響民間參與機構承

辦長期照顧？ 

  二、台中市長期照顧服務的整合性、可近性、連貫性、課責性之成效與

問題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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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文獻探討 

  一、長期照顧之意義 

    綜合學者的定義以及實務上運作，長期照顧包括以下五個面向： 

    1.就長期照顧對象言，包括受服務者以及家庭照顧者，受服務者是指身

心失能持續已達或預期達六個月以上者；家庭照顧者指於家庭中對失能者

提供規律性照顧之主要親屬或家人（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3 條第 3 款）4。失

能者雖然不必然是 65歲以上老人，但是仍以老人為主要對象（陸敏清，2013：

283）。 

    2.就長期照顧內容言，包括預防、預防、診斷、治療、復健、保健、護

理、支持性、維護性以及社會性之服務，顯示長照的概念要比醫療廣泛，

長期照顧基本上爲低技術照顧，無法照顧少數複雜、需技術性的慢性疾病，

因而需送到急性照顧之醫院或診所（黃志忠，2016：194）。 

    3.就長期照顧場點言，依受服務者狀況之不同，包括在機構、社區或是

家庭裡提供長期照顧。 

    4.就長期照顧目的言，對於受服務者可以增加其獨立自主之生活活動能

力，減少依賴程度，從而減輕自己、家人、他人或社會之負擔，並增進其

尊嚴。 

    5.就長期照顧期間言，需身心失能持續已達或預期達六個月以上者。至

於是否以達法定失能程度，則須經專業醫療人員的評估。 

 

 二、長期照顧服務輸送之意義與內涵 

    社會政策與福利的給付，在制度設計時，著重政府到受益者手上的輸

送過程，亦即如何將福利給付或服務輸送到個人（李易駿，2018：255）。

Gilbert and Terrell（2012，黃志忠、曾蕙瑜譯，2018：80）指出社會福利輸

送是在當地既有的體系中（如縣市或鄰里），社會福利的供給者與消費者皆

                                                        
4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3 條第 3 項：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三、家庭照顧者：指於家庭中對失能者提供規律

性照顧之主要親屬或家人。」 



9 
 

具有選擇性及組織化的安排。就是福利提供者到消費者間的流程安排。簡

言之，福利服務輸送含括服務供給者彼此、以及服務供給者和服務使用

者(消費者)之間的組織安排，林明禛（2004：142）指出一項福利服務輸送

的過程牽涉到應包括：提供者（贊助者、購買者）、輸送者（服務者、照顧

者）、使用者（消費者、被照顧者）等三個部分。 

    一個完整、有效的福利輸送體系，以協調合作為其運作方式，包括福

利服務輸送體系之內涵以及其如何評價服務輸送之有效性。本論文綜合學

者論述以及有關文獻，評估長期照顧服務輸送的有效性，可以包括：可近

性、整合性、連貫性、課責性等指標： 

    1.可近性：長期照顧的受服務者是否瞭解服務的內涵？申辦的程序是否

複雜繁瑣？是否出現城鄉差距的問題？這些可以從長期照顧服務涵蓋率的

高低來驗證長期照顧服務輸送有無出現前述問題。 

    2.整合性：目前地方政府的長期照顧服務業務有縣市政府的社會局（或

處）以及衛生局，而整合性是指承辦長期照顧主管機關之間的聯繫整合是

否夠密切？受服務者以及承辦的參與組織是否必須奔波在不同機關間？ 

    3.連貫性：各機構提供長期照顧服務來滿足民眾的長照需求時，是否發

生服務網絡間的缺口？提供長期照顧服務機構間是否有適當的溝通和轉介

服務？例如，需要長期照顧服務者在從醫院出院後，如何被轉介到適當的

參與組織或長期照顧機構，不會讓受服務者以及家庭照顧者茫然而無所適

從。 

    4.課責性：課責性是考量長期照顧的政府主管機關和參與組織以及服務

接受者之相互關係，包括，參與組織以及受服務找的需求者能否影響決策？

決策者是否適當回應受服務者之需求？如果決策者欠缺方法來處理受服務

者之問題，那麼服務輸送就出現無課責性。政府機關與承辦業務的參與組

織必須不斷協調與謀合，提供受服務者無縫隙的服務。 

    早期研究長期照顧服務輸送著重在內涵的探討，較少討論到長期照顧

服務輸送的公私協力的問題，或僅止於呼籲、建議建立完善的公私協力夥

伴關係，並未針對夥伴關係所產生的服務輸送效能問題進行探討。服務輸

送有效性有賴於相關機構的協調合作，單憑公部門是不可能達成目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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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長期照顧服務輸送的公私協力問題，是值得關切與研究的議題。 

   

  三、公私協力之意義與長期照顧服務輸送之公私協力內涵 

    公私協力泛指公部門與私部門、第三部門共同處理公共事務之情形。

為一種跨部門的合作關係，一種將私部門參與公共事務「合法化」、「正式

化」的作法。為實現彼此的目標，讓參與者之間資訊與資源共享，亦承受

一個風險共承（risk sharing）、責任互擔（responsibility）的機制（張文綺，

2010：43）。亦即公私部門雙方經由正式契約或是非正式的利害網絡而建立

的一種合作關係（游帝慶，2009：56），吳英明（1996：81）指出公私協力

是公部門與私部門在互相依存、共生共榮的關係下，透過公平和有效的社

會資源整合，來建立經營社會的新體制，為人民創造新的效益，林淑馨（2011：

28）指出公私協力可說是公部門與私部門所形成一種特殊的互動關係，在

共同合作與分享資源的信任基礎下結合，以提供政府部門的服務。 

     在「長照 2.0」計畫中，僅簡單地指出未來長期照顧服務需求不斷上

升，亟需持續與民間單位公私協力，簡化行政作業流程以擴大民間長照服

務量能（衛生福利部，2016a：46）。並未進一步說明如何與參與組織建立

夥伴關係，從而有效協助推動長期照顧。綜合以上公共行政學者對於長期

照顧相關議題的研究可以發現，長期照顧所產生的協力治理，深受參與組

織與政府間的公私協力關係所影響，當然也影響長期照顧有效服務輸送到

受服務者與照顧者身上。 

    長期照顧的趨勢是在地老化，也就是政府要做到這點，政府長照政策

的重心之一便是：服務輸送的問題，而如何將服務確實遞送到每位受服務

者與照顧者身上，參與組織的參與，扮演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居家式服務、

社區式服務與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以往，社會福利輸送為一種直線關係，

亦即政府創造各種服務，或是在政策上照顧弱勢團體，直接由政府給予服

務的使用者或照顧者，但是，隨著政府角色之轉變，政府轉為服務購買者，

提供經費，而服務交由專業的參與組織提供，一方面鼓勵參與組織參與福

利服務輸送，另一方面以監督者的立場，督導服務內容與品質，而成為一

種三角輸送系統（林淑馨，2008a：353）。因此，參與組織在社會福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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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送上，扮演重要角色，此種參與組織可稱之為社福型參與組織，亦是鄭

怡世（2001：172）所稱的「民間福利服務輸送型組織」5，這類型組織係基

於使命，為解決社會問題或滿足特定族群的社會需求而設立，並將各項服

務方案輸送至特定族群或社區。這種類型的組織，往往需要仰賴募款或各

種管道（例如接受政府的方案委託）籌措財源。 

    2007 年長期照顧十年計畫的「長照 1.0」實施後，即以公私協力模式發

展多元長期照顧服務模式（衛生福利部，2016a：29），可見在以「在地老

化」為政策目標的長期照顧體系，如何將服務確實輸送到每位受服務者與

照顧者身上，參與組織的參與，扮演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居家式服務、社

區式服務與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社福型參與組織在高齡化與社會福利需

求日益增多下，對於長期照顧的服務輸送扮演重要角色（林淑馨，2008a：

341）。 

    關於長期照顧服務輸送之協力問題，王光旭、陳筠芳（2015）以臺南

市 50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為案例，以量化以及訪談據點負責人之研究方法，

檢討長期照顧服務輸送委託參與組織的所出現的問題，該研究結論指出，

在公私協力關係中，政府不能單方面思考，認為承辦的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將會出現各種可能的弊端，而設下諸多的制度限制，尤其是評鑑制度影響

據點運作上的負擔與成本。而在溝通的構面上，研究發現政府與社區照顧

關懷據點間的溝通並不順暢。此外，社區輔導人員的頻繁異動，新進人員

的專業性、對地方的瞭解可能不足，會傷害彼此間的信任關係。研究建議：

政府單位是服務輸送協力關係的發動者，應該審慎思考，除了爭取有利的

合作條件外，更要以信任去降低彼此間的交易成本，不要讓防弊的制度變

成受託夥伴執行政策的絆腳石。 

    從文獻發現，目前長期照顧服務輸送之公私協力關係，所面臨的挑戰

有： 

    1.在政府制度設計的構面，政府所提供的財源是否充足，影響參與組織

參與的意願，大多數參與長期照顧服務的參與組織，其經費主要來源均是

                                                        
5「民間福利服務輸送型組織」是指「依各項福利法規之規定設立之私立社會福利機構；或經各級社政主

管機關依法定職權核准或認定，辦理各項福利服務工作，或對特定社會福利或社會工作議題進行倡導，

且辦妥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登記的組織稱之。」（鄭怡世，200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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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承辦政府的業務。然而，李柏諭（2015：50）的研究卻指出，1980 年

代開始，政府部門為減少財政赤字惡化對非營利部門在預算上的縮減補助

之影響最為嚴重，政府部門不再是非營利部門的「經費提供者」。由於老人

照顧不僅侷限在政府所推出服務內容，還更應扮演許多積極性的活動，這

些經費便需仰賴募款。募款能力不足的機構，勢必更加仰賴政府提供的經

費，甚至，僅能消極性的承辦政府委託的業務，無法進一步對老人進行「長

照 2.0」以外的服務6。此外，業務的透明性以及清晰的制度規範，都將影響

長期照顧服務輸送。 

    2.在尊重的構面上，包括政府主管機關是否公平的對待每個承辦長期照

顧業務的參與組織？參與機構在經營長期照顧業務時享有獨立自主性？以

及主管機關是否採納參與機構與受服務者的建議？ 

    3.在信任的構面上，政府往往擔心受託的參與組織無法完成委託的任務，

因此建立一套評鑑對承辦者進行評鑑，研究文獻顯示，評鑑制度無形中增

加參與組織的營運成本，同時也產生公平性的問題。此外，經費核撥與最

後核銷的問題，亦增加不少營運成本，這也會影響服務輸送的可近性、整

合性以及連貫性問題7。 

    4.在溝通構面上，王光旭、陳筠芳（2015）研究發現雙方有溝通不足的

現象。缺乏有效溝通，常常造成資訊不對稱，從而阻礙個人進入福利網絡

的現象。 

    5.在承諾的構面上，人員的流動性以及專業性，對於長期照顧服務的品

質有重大影響。 

    6.在能力的構面上，重視公私協力關係中的成員在團隊裡的能力表現，

包括服務提供者自己本身的履約能力。在現階段長期照顧服務輸送過程中，

                                                        
6例如，在 2018 年 2 月 4 日由弘道老人基金會和美、田中和員林三個志工站已連續九年舉辦「聯合圍爐、

辦年貨」，讓阿公阿嬤們熱熱鬧鬧迎新年的活動中，彰化服務處主任即利用媒體的採訪指出：「目前彰化

服務處從彰化到嘉義關懷服務 417 名獨居弱勢長輩，再兩周就過年了，但今年寒冬助老經費只募到 5 成，

仍不足 225 萬元，呼籲各界善心人士能在春節前夕踴躍捐輸、一起捐款關懷弱勢長輩。」（謝瓊雲，2018）。 

7例如，政府委託案從申請到核發會有一定時間上的落差，但老人的長期照顧服務卻不能有時間落差問題，

這種落差往往讓參與組織增加諸多成本以及營運壓力，若再加上繁瑣的核銷帳務問題，更是讓參與組織

卻步。這方面，政府應該放鬆管制，讓參與組織在協助政府服務輸送時，減少這些不必要或是無法預期

的行政成本，這種因為申請期間將造成的長照空窗期的連貫性與資源整合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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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第一線的專業人力培育與訓練，是重要的議題所在。除了人力素質問

題，參與組織本身的執行力，亦是主要考量的問題，這涉及參與組織的領

導與管理問題。 

    以上六個構面所涉及的問題，為本論文討論公私協力時的主要變項，

公私協力的第一個變項是制度設計，制度設計深刻影響著服務輸送的品質

與成果，透過清楚的制度規範，使協力所涉及的業務透明化，減少公部門

與私部門或非營利組織資訊不對稱的不公平現象。包括硬體設施與人員的

完備性、制度設計的透明性與公開公平的制度層面、地方政府主管機關的

事權統一程度以及經費充足程度以及經費核發的效率。 

    第二個變項是互動關係，包括前面所討論的尊重與溝通兩個構面，本

文從對等關係（是否發生哪些不公平的對待？對不同機構有無差別對待？）

以及經營獨立自主程度兩個面向來分析尊重構面。公私協力關係中各層級

成員間溝通是否為正向、可理解和相互尊重，都可能影響服務輸送的品質。

本文從政府是否採納建議、雙方溝通情形以及資訊分享等來觀察台中市的

溝通關係對於長期照顧服務輸送的影響。 

    第三個變項是專業能力，包括承諾與能力兩個構面。公私協力關係中

的成員在團隊裡的能力表現，包括服務提供者的履約能力。本文討論參與

組織的人力問題，尤其是人才流動率。參與組織的執行力，亦是主要考量

的問題，這涉及履約能力問題。 

    第四變項是評鑑制度，這是信任的構面，公私協力夥伴關係是建立在

信任的基礎上，若協力雙方在事前建立共同目標，就可減少防範投機行為

的成本，促進集體承諾感（王光旭、陳筠芳，2015：10-12），因此，「信任

是指參與者對彼此信守承諾之態度均抱持有高度的信心，且相信彼此不會

有犧牲對方而成就己利的投機行為。」（陳敦源、張士杰，2010：37）。

不過，信任關係的建立並非易事，政府機關基於依法行政以及避免利益輸

送的質疑，往往擔心受託的參與組織無法完成委託的任務，因此建立一套

對承辦者進行的評鑑制度，本文以當前的長期照顧服務的評鑑制度，檢視

服務輸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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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本論文將就評估長期照顧服務輸送的指標為依變項（包括：

可近性、整合性、連貫性、課責性）以及公私協力關係的構面為自變項（包

括：制度設計、互動關係（尊重與溝通）、專業能力（承諾與能力）以及評

鑑制度（信任）），建立本論文的研究架構，並以台中市為個案，透過研究

架構進行質化研究。本論文透過訪談台中市參與長期照顧服務之民間機構

與台中市政府衛生局主管長照業務之主要負責人員，分別就制度設計、尊

重、溝通、承諾、能力、信任等構面，探討是否能有效達成長期照顧的服

務輸送之可近性、整合性、連貫性與課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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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架構、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 

  一、研究架構 

   首先，本論文綜合國內學者對於公私協力個案研究所採用的架構，包括

Ansell and Gash (2008) 的協力治理模型以及Blue-Banning, Summers, Frankl, 

Nelson and Beegle（2004）的六個指標，認為影響公私協力有效運作的因素

有：制度設計、互動關係（包括尊重與溝通）、專業能力（包括承諾與能

力）、評鑑制度（信任）等四個變項，並此四個變項（六個構面）視為影

響長期照顧服務輸送的自變數。 

    其次，本論文綜合Gilbert and Terrell （2012，黃志忠、曾蕙瑜譯，2018）

以及其他學者對於社會福利服務輸送的研究，認為長期照顧服務輸送的指

標，應包括：可近性、整合性、連貫性、課責性四個構面進行評估，本論

文將這些構面視為依變數。綜合上述，本論文的研究架構如下圖1所示： 

 

 

 

 

 

 

 

 

 

 

圖1：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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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研究方法 

    1.個案研究法：基於研究人力、物力與時間等限制，無法進行全國性長

期照顧服務輸送的研究，本研究選擇台中市為個案研究對象，除了研究者

的地利之便外，台中市幅員遼闊，有城鄉差距以及人口結構的差異性，並

且台中市實施長期照顧服務頗具成效，具有長期照顧服務輸送體系之代表

性。此外，台中市政府率先全國在衛生局下設有長期照護科，整合長期照

顧的業務，並下轄長照中心，其整合是否符合長期照顧服務輸送整合性的

指標？是否讓受服務者以及承辦的參與組織不需再奔波於衛生局與社會局

之間？其整合成效足以為其他縣市參考。本論文以公私協力的觀點，分析

台中市長期照顧服務輸送是否達成可近性、整合性、連貫性與課責性，就

主管機關與參與機構間的協力現況與脈絡，進行深入研究，以驗證文獻所

指陳的當前長期照顧服務輸送所呈現的問題，並指出其影響因素所在。 

    2.訪談研究法：訪談即為研究者尋訪被研究者受訪者，並且與其進行面

對面言辭性的對談，研究者透過訪談之方式，來探究被研究者受訪者內心

所思所想，從而蒐集到第一手資料（陳向明，2002：221）。在社會科學的

研究中，訪談可分為結構型、無結構型及半結構型。其中，半結構型的訪

談是透過事先擬定一份粗略的訪談大綱，研究者可根據訪談大綱對受訪者

提出問題，並同時鼓勵受訪者提出自己的問題，對於訪談的程序與內容也

可隨著進行時做一靈活的調整（陳向明，2002：227、229-230），本研究即

採用半結構型的訪談研究法。訪談題綱分別依自變數與依變數分別如表 3

與表 4。 

 

  三、研究設計 

    本研究將根據衛生福利部「一鄉鎮一日照及 22 縣市至少 1 處小規模多

機能服務」目標」（衛生福利部，2015），同時依長期照顧在地老化的趨勢，

先排除機構住宿式服務的特約機構，而以居家式、社區式服務之特約機構

為主要訪談對象，並於（表 1）台中市有 633 個長期照顧特約機構中採立意

抽樣方式選擇訪談對象（表 2）。 

 1.選取數量最多、競爭最激烈但老年人口比率低於 14%的北屯區，並選

取該區表現優秀的兩個機構為訪談對象（訪談對象 B與 C），主要目的在於

瞭解長期照顧服務在競爭地區所可能衍生的問題。 



17 
 

   2.西屯區是舊台中市市區人口最多、範圍最大、新興產業最蓬勃發展、

人口移入最多的區域，但是相關長照機構並未相應擁有最多，若以比例而

言，每個長照機構的負擔應該是最重的，值得去加以抽樣訪談。因此選取

兩個機構：(1)長照服務最基層的巷弄長照站，並且有特定宗教支持的長

照機構（訪談對象 D），主要目的在於瞭解基層運作的情形以及經費的

問題；(2)選取具有全國知名度，並且在全國與台中皆設有分支機構的

長照機構，目的在瞭解當前長照 2.0 實施後的有關問題，尤其是與政

策執行有關的議題（訪談對象 E）。  

   3.訪談對象 F，位於台中市的海線地區，性質上為邊遠地區且人口

少且老化速度快的地區，主要目的在瞭解台中市邊遠地區長照服務的

落實情形與問題。  

在政府主管機關部分：首先，訪談曾擔任市政府政務官且具有長

期照顧實務經驗的訪談對象 A，以瞭解台中市推動長期照顧服務的狀

況與問題。其次，訪談現正在台中市衛生局服務且負責長期照顧業務

的主管與督導（訪談對象 G 與 H），以瞭解當前台中市執行長期照顧服務

的情形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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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09 年台中市長照特約機構一覽表 

區域 機構（家） 區域 機構（家） 

中區 19 東勢區 13 

東區 31 和平區 3 

南區 39 新社區 6 

西區 42 潭子區 12 

北區 53 大雅區 11 

北屯區 65 神岡區 6 

西屯區 48 大肚區 9 

南屯區 38 沙鹿區 18 

太平區 30 龍井區 5 

大里區 46 梧棲區 6 

霧峰區 15 清水區 11 

烏日區 25 大甲區 14 

豐原區 48 外埔區 11 

后里區 7 大安區 0 

石岡區 2   

總計   633 

資料來源：筆者依據台中市政府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公布之資料整理，參見

http://ltcc2.health.taichung.go.tw/files/15-1000-1012,c120-1.php（搜尋日期：2020 年 7 月

15日）。 

 

 

 

 

 

 

 

http://ltcc2.health.taichung.gov.tw/files/15-1000-1012,c120-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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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訪談對象一覽表 

訪談日期 訪談對象 單位代表性 職稱 訪談地點與時間 

108/10/09 

109/05/12 

（電話訪談） 

A 台中市政府 政務官 

東海大學  SS502 

11:00~12:10 

09:12~09:25 

108/12/06 B 

位於機構最多最密集、

競爭最激烈的北屯區，

評鑑結果得獎無數 

高階主管 

協會辦公室 

14:00~15:00 

108/12/07 C 

位於機構最多最密集、

競爭最激烈的北屯區，

具醫事照護等居家式服

務據點 

居家照服員 

7-11連河門市 

10:40~11:20 

108/12/21 D 

西屯區連續多年獲台中

市「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評鑑優等獎 

高階主管 

伯朗咖啡 

東海大學門市 

12:30~13:30 

108/12/27 E 

服務具全國知名度與台

中市西屯區設有小規模

多機能服務 

高階主管 
服 務 處 辦 公 室

14:10~15:10 

108/12/30 F 

海線地區(沙鹿區、梧棲

區、清水區、龍井區、

大安區、大甲區) 小規

模多機能服務中心 

高階主管 
協會辦公室 

10:15~11:00 

109/03/13 

109/05/11 

 

 

G 

台中市衛生局 

長照科 

中階主管 主管辦公室 

13:15~13:45 

16:33~16:45 

109/04/20  

H 

台中市衛生局 

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督導 長期照顧管理中

心辦公室 

16:25~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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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自變數分析概念對應關係與訪談題綱 

公私協力變項 分析面向 訪談題綱 

制度設計 制度透明性 

事權統一 

經費充足性 

 

1.您認為參與長期照顧服務的制度（包括設備與人

員）是否完備、透明、公開？ 

2.您認為目前地方政府主管機關是否事權統一？ 

3.您認為政府提供的經費是否足以完成長期照顧服

務的目的？經費核發是否存在空窗期？ 

互動關係（尊

重、溝通） 

對等關係 

獨立性 

對話 

資訊分享 

4.您認為政府主管機關公平的對待每個承辦長期照

顧業務的參與組織？ 

5.您認為在經營長期照顧業務時享有獨立自主性？ 

6.您認為主管機關會採納貴機構與受服務者的建

議？ 

7.您認為主管機關會尊重貴基金會的專業能力？ 

8.您認為貴基金會與主管機關的溝通是順暢的？ 

9.您認為主管機關的長期照顧服務宣傳是足夠的？ 

專業能力（承

諾、能力） 

契約持續性 

人員流動性 

履約能力 

10.貴基金會未來會繼續與主管機關協力？ 

11.您認為長期照顧的人力流動率如何？ 

12.您認為貴基金會有能力達成長期照顧服務輸送

的政策目標？ 

評鑑制度 

(信任) 

 13.您對於主管機關的事後評鑑的功能與缺失有哪

些？ 

 

 

 

 

 

 

 

 



21 
 

 

表 4：依變數分析概念對應關係與訪談題綱 

長照服務輸送

變項 

分析面向 訪談題綱 

可近性 涵蓋率 

城鄉差距 

1.您認為台中市長照的涵蓋率有多少？ 

2.您認為台中市長照的有無城鄉差距問題？ 

整合性 政府部門間之整合 3.您認為台中市政府衛生局與衛生福利部的整合

程度如何？ 

4.您認為台中市政府衛生局與社會局或其他局處

的整合程度如何？ 

連貫性 不同機構間之轉介 5.您認為醫院與長照機構之間的轉介問題為何？ 

6.您認為 ABC 三級長照機構之間的轉介問題為

何？ 

課責性 意見交流 

回應 

7.您認為主管機關與長照機構間有無意見交流與

回應的問題？ 

8.您認為主管機關與受服務者間有無意見交流與

回應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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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分析結果與研究發現   

    1.台中市長期照顧公私協力關係面向 

      （1）制度設計：對於參與機構最大的挑戰在於電腦系統，也就是報

帳資訊系統的建構問題，由於欠缺一致的標準，使得許多機構增加不少的

行政成本與負擔。其次，A 級的個管人員的資格，由中央授權各地方自行

訂定，因此，會造成甲縣市政府不承認乙縣市政府所訂定的資格，必須重

新受訓後方能從乙縣市轉到甲縣市工作，也就是個管人員並沒有全國一致

的標準，或是建立個管人員的證照。在政策規劃的透明與公開程度方面，

基本上，受訪者均肯定長期照顧的透明與公開，但仍有諸多問題存在，尤

其是欠缺參與者表示意見的機會，也就是政府已經把資格條件講清楚了，

要來投標就來，就不用再提出有什麼意見。此外，不透明也表現在政策的

多變性、照服員的薪資標準、衛生福利部支付審查系統的推動等方面，這

些不透明與公開，影響長期照顧服務的公私協力關係。地方政府主管機關

的事權統一程度方面，由於台中市政府成立單一窗口的長期照護科，受訪

者對其成效多持保留態度，其癥結在於長期照顧服務契約是依據政府採購

法的招標過程以及委託關係，並不是一種促進良好協力夥伴關係形成的好

機制，頂多只是提供參與機構與長照人員有工作機會而已，無法促進協力

關係。參與機構在獲得標案後，許多業務仍然要面對不同政府機構，尤其

是台中市社會局與衛生局分隔兩地辦公，這更不利於參與機構提供有效的

長照服務。台中市政府衛生局雖然成立長期照顧服務科，組織上並未將社

會福利業務合併，而是類似單一服務窗口的方式，形式上整合社政與衛政

體系的業務，實際上仍是分署辦公，這一方面造成行政程序的冗長，另一

面令出多門，衛生局與社會局各吹一把號，無法事權統一，參與機構除了

要奔波於兩地外，更會無所適從。 

    最後，政府經費不足是參與機構的共同認知，研究發現，參與機構在

經費不足下，繼續提供長期照顧服務的方式有：特定組織的支持，如教會

等、良好服務品質的提供、做好開源（如募款）與節流的管控等。經費的

問題也凸顯參與機構的經濟規模以及生存能力，小型的參與機構往往無法

自籌經費或募款，提供更好、更優質的長照服務。 

經費核發與核銷程序，更是影響著公私協力關係，研究發現，從申請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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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經費核發上，出現時間上的落差，最嚴重的問題在衛生福利部推動的支

付審查系統，由於不斷的修改系統，造成參與機構在報帳核銷上的困難度，

並且有增加政府與參與者之間的電腦系統整合的難度與成本。 

      （2）互動關係：從彼此關係而言，受訪者認為以前比較屬於夥伴關

係，現在透過雙方訂定行政契約，形成一種上對下的關係；從另一角度觀

察，由於參與機構被認為是長期照顧服務的廠商，因此，自然而然形成一

種市場的機制，機構可以選擇進入長期照顧服務的市場與政府完成契約，

也可以退出。這一方面考驗著參與機構的履約能力與服務熱誠，另一方面

有可能形成市場失靈現象，也就是，在長期照顧服務的市場，價格機制無

法有效達到服務輸送的目標，主要是因為，政府控制著市場的價格，政府

是價格的決定者，並非市場機制造成。由於是契約關係，因此服務機構必

須完成契約的要求，也就是負擔履約的責任，在經營上，服務機構自主空

間相對壓縮。在溝通面向上，現在政府與機構間的溝通多數以形式主義化

成為一種政令宣導而已，而參與機構的意見或反映，政府是否採納建議，

每每看個人的身份地位或是機構的規模來決定，也就小機構或是一般成員

的意見，被政府採納的機會比較小。在資訊分享上，受訪者認為仍可算是

足夠的，但是若遇到政策常常在變動的時候，就會產生資訊混亂的情形。 

     （3）專業能力：長照的基層人員由於工作辛苦加上薪資與福利等問

題，造成流動率偏高。不過，研究訪談發現，現在的人才流動，事實上，

是跳槽到另一個機構去，也就是這個機構留不住人，到其他同類型的機構

去。這種人員在機構間的跳槽現象，除了反映機構的人力資源管理能力外，

主要的因素在於福利待遇問題。研究發現，具有組織規模的機構（如法人

化的機構），由於有能力承擔較高薪資福利以及人力資源管理，人員流動率

往往較低。人力素質是達成履約能力的關鍵，這方面牽涉到選拔、培訓、

分發與服務熱忱等多個面向問題多元且複雜，是長照政策要持續關注的重

要議題。長照機構自身的管理能力也是達成履約能力重要關鍵。一般受訪

者都會提及經費與人力的問題，人力不足的有時候，也會採用志工的制度，

但是，關鍵還是在機構的組織管理能力，這方面往往是參與機構最欠缺與

被忽略的能力。 

     （4）評鑑制度：研究文獻顯示，評鑑制度無形中增加參與組織的營

運成本，同時也產生公平性的問題。目前長期照顧服務的評鑑造成的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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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對人力比較不足的機構而言，也會造成很大的負擔，因此，受訪者

建議改用電腦線上作業。而評鑑的內容較不重視實際的服務面向，也是一

大缺失。 

 

    2.台中市長照服務輸送的成效與問題 

     （1）整合性：台中市的長期照顧服務基本上有達到整合性的指標，

並且進一步建構服務鏈網絡，這對於台中市有效提升服務涵蓋率以及縮短

城鄉差距甚有助益。首先，長期照顧服務往往涉及兩大政府體系：衛生醫

療的衛政系統以及社會福利的社政系統，要整合兩者誠屬不易，雖然台中

市政府率先各地方政府，於 2018 年在衛生局成立長期照護科，跨局處整合

台中市長期照顧有關事宜。但受訪的參與機構對其成效多持保留態度，這

對於公私協力關係的形成與持續是不利的。其次，台中市與協力機構，簽

訂「跨專業整合」契約，締約的長照機構，可以與其他長照機構合作，從

而建構一個完整的服務鏈。當然，這對於參與機構的履約能力以及對受照

顧者服務的熱誠，構成一大考驗。從訪談中發現，參與機構往往欠缺良好

的機構管理能力，造成大部分機構無法形成有效的經濟規模，呈現出一種

小型機構的經營模式，進而影響其履行「跨專業整合」契約的能力。 

     （2）可近性：可近性是指有需要接受政府長期照顧服務者，是否能

真正接受到政府的服務。依據台中市衛生局本身的績效報告，從 2017 年的

27.1%進步到 2018 年的 41.4%，在六都中更是名列前茅，可見其推動長期

照顧的成效。在城鄉差距方面，雖然台中市的據點佈建不斷的增加，但仍

出現偏鄉服務不足的現象。台中市政府雖然推動各項資訊服務，以彌補城

鄉差距，但是，仍然有資訊落差的現象，從公私協力的角度，在地老化的

落實，可說與資訊的流通有關，受服務者資訊不足，常常造成資訊不對稱，

從而阻礙有受服務需求者進入福利網絡的現象。受訪者認為據點的課程安

排、民間參與機構的加入與以及人力上之配合（也就是鼓勵人才下鄉）、以

及多元的資訊提供，是解決城鄉差距與資訊落差的有效方法。在申辦程序

上，研究發現，台中市除了受服務者申辦各種長期照顧服務程序簡化外，

在公私協力的部分，參與機構申請為長期照顧機構的手續也大幅簡化，這

有助於機構願意參與長期照顧服務的行列。 

     （3）連貫性：台中市在醫院與長期照機構間的轉介，較無問題，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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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長照 ABC 三者之間，卻出現人員的階級化問題，形成一種權力不對等

的現象。階級化問題主要是因為照顧管理專員在受理個案後，會進行工作

分派，關係不好或得罪照管中心的參與機構或是照顧服務員，便難以承接

個案，從而影響長期照顧服務輸送。雖然，台中市政府主管認為工作是輪

派的，但是，不論工作（案源）輪派或指派，在某種程度上，皆有權力不

對等的現象。本文的研究指出，讓長期照顧服務產業化，讓服務好的機構

得以在長期照顧服務的市場上生存，是一個可以解決的方法。 

      （4）課責性：台中市透過分區設置單一窗口、舉辦定期聯繫會議、

Line 群組傳遞訊息、1966 長照專線、長照 APP 以及公文的往來，達到雙向

溝通以及接受長照機構的意見。研究發現，參與機構指出定期聯繫會議充

其量只是一種政令宣導會議而已，難以達到雙向溝通，下情上達的目標。

針對這點，台中市主管機關認為地方政府往往要扮演將中央政策傳達給長

照機構與受服務者的角色，因此，在聯繫會報上往往就會先進行政令宣導，

然後在聽取意見，進行修正、調整。Line 由於群組過多人，往往也喪失溝

通的效果。1966 長照專線僅僅是一種接收意見反映或是疑問的回答，基本

上，類似廠商的客服專線，與意見溝通不同，因此，欠缺回應性。台中市

雖建立一套多元的溝通管道，但往往成為形式上的政令宣導模式，強化公

私協力雙方的溝通與意見採納，是台中市必須努力的方向。 

 

 

 

 

 

 

 

 

 

 

 

 

 



26 
 

陸、結論與政策建議 

    1.制度設計：支付審查系統的強化、人員資格標準的訂定、經費來源的

充足衛生福利部推動的支付審查系統，應以方便使用者為前提，讓參與機

構不需要為報帳核銷系統再增加不必要支出與人力，建議衛生福利部應以

問卷或訪談方式，瞭解參與機構的報帳問題與需求，改善支付審查系統。

此外，支付審查系統若有修正，應先與參與機構協調或溝通好後，方正式

推行，以避免朝令夕改，參與機構無所適從。此外，長照人員的資格卻欠

缺全國一致的標準，導致人員難以在不同縣市之間流動，建議訂定長照人

員的基本條件以及證照制度，使得各縣市政府有所遵循，也有利於人員的

訓練。經費來源的不穩定性是目前長照業務推動一大隱憂，為此，應該將

目前實施的稅收制（利用特定稅目來支應，例如菸捐）改採社會保險制，

訂定長期照顧保險法，讓經費來源更加穩定。此外，協助參與機構的募款，

並透過免稅的鼓勵，讓參與機構願意從事契約以外的長期照顧服務。 

    2.互動關係：強化聯繫會議的功能，目前台中市的聯繫會議除了半年舉

辦一次外，會議內容往往形成政令宣導模式，建議聯繫會議可以分區舉辦，

將會議改為每季一次（或每三個月一次），並且在會議的議題設定上，增加

基層意見的反映與回饋，以便改善長期照顧服務的推動與執行。並且落實

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7 條規定：「主管機關應以首長為召集人，邀集長期照顧

相關學者專家、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服務使用者代表及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代表，協調、研究、審議及諮詢長照服務、本國長照人力資源之

開發、收退費、人員薪資、監督考核等長期照顧相關事宜。」 

    3.專業能力：參與機構法人化，本研究發現，具有組織規模的機構（如

法人化的機構），由於有能力承擔較高薪資福利以及人力資源管理，人員流

動率往往較低。因此，建議主管機關逐步輔導參與機構法人化，以強化參

與機構的能力。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22 條規定，機構住宿式服務類與綜

合式服務類的長照機構應以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設立之。至於與在地老化

與長照服務輸送最有關的居家式服務類與社區式服務類長照機構並不受法

人化的限制，基於研究發現，小規模的參與機構往往不利於協力過程的溝

通、存在較高的人員流動、對外募款的能力不足、無法提供契約外的服務

等。本文建議，未來可以修法，要求所以的長照機構均需法人化（包括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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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與非營利），以建立相當的組織規模，以提供更佳的長照服務。透過機構

法人化，可以強化主管機關的監督以及改善機構的經營規模，從而強化機

構的經營管理與履約能力，並進一步降低人員的流動。 

    4.評鑑制度：簡化評鑑制度，台中市的評鑑制度，主要問題在於文書作

業上，因此，簡化評鑑的內容以及減少文書作業，避免評鑑成為形式主義，

建議可以利用資訊系統，讓參與機構隨時將資料上傳，評鑑時只要下載資

料便可以完成。 

    5.長照服務輸送的整合性：整合機關業務台中市雖然在衛生局下設專責

的長期照護科，但與長期照顧服務輸送息息相關的社會福利業務仍由社會

局負責，建議可仿中央成立衛生福利部的模式，台中市也將與長期照顧有

關的社會福利業務進一步整合。 

    6.長照服務輸送的可近性：增加偏鄉經費與政策宣導，研究發現，台中

市長期照顧公私協力關係已呈現出一種市場機制現象，也就是，價格（經

費）會影響到服務，台中市可以透過增加經費補助願意到偏鄉服務的機構

與人員，以解決台中市長期照顧城鄉差距的問題。此外，長期照顧服務涉

及一套複雜的制度與服務內涵，由於偏鄉的資訊落差關係，使得偏鄉居民

對於長照服務不易瞭解，更何況受服務者主要是 65 歲以上失能者，因此，

在長照契約簽訂時，便要求長照機構必須擔負起政策宣導的任務，透過參

與機構協助台中市長照政策的宣導，讓偏鄉受服務者可以更容易得到與願

意接受服務，以提高服務涵蓋率。 

    7.長照服務輸送的連貫性：長照服務產業化，市場競爭的結果，產業化

能夠讓增加參與機構的經營能力並強化服務，更受長期照顧需求者之青睞，

也使得受照顧者願意主動接受服務而不需要照顧管理專員的輪派，讓轉介

更無縫接軌。長期照顧服務的產業化可以讓連貫性有競爭，更促成連貫性

的達成，照顧服務員以及參與機構不需仰賴照服中心的輪派工作，使其工

作更具獨立性，消弭前述階級化的現象。 

    8.長照服務輸送的課責性：成立創新會議或小組，除了以下的強化聯繫

會議外，台中市長照政策執行的結果與問題，應回饋至主管機關並且適度

採納可行的建議。建議台中市政府衛生局可以就長照業務，成立創新會議

或小組，定期就參與機構或是接受服務者所反映的意見，進行檢討，並提

出具體可以的改進方式甚至創新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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